清单编制说明

工程名称：沭阳县新河镇沙河村省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培育第二批（风貌提升）建设项目
一、工程概况：

沭阳县新河镇沙河村省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培育第二批（风貌提升）建设项目，施工地点位于沭阳县新河镇。建设内容包括：景观、绿化、亮化等工程内容。
二、工程招标范围：

1、工程招标范围: 本次招标为沭阳县新河镇沙河村省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培育第二批（风貌提升）建设项目，具体做法及要求详见图纸，没有图纸的内容具体以设计单位及建设单位要求为准，具体详见招标文件规定及工程量清单。
三、编制依据：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7-2013、《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8-2013及解释和勘误。

2、苏建价（2014）448号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其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的贯彻意见。

3、业主提供的关于本工程的计算口径。

4、与本工程有关的标准(包括标准图集)、规范、技术资料。

5、招标文件、补充通知。

6、其它有关文件、资料。

7、清单描述不清处详见图纸、编制口径及设计院回复资料。

四、编制说明：

    土建部分：
1、本工程所有混凝土均采用商品混凝土；

2、本工程所有砂浆均采用预拌砂浆；

3、本工程钢结构部分取费专业按构件吊装执行；
4、各投标单位应自行勘察现场，充分考虑该项目复杂性及现场实际情况而产生的相关施工费用，请投标人报价时应充分考虑其相关费用，结算时不得增加任何相关费用。

亮化部分：

1、灯具、材料等只做简单描述，投标人应结合图纸报价；

2、赶工、夜间施工、超高费等综合考虑在清单报价中，结算时不作调整，请投标人综合报价。

3、亮化工程中的路灯样式及选型，由施工单位提供样品，经甲方认可，方可进场施工。
五、甲供材料及品牌推荐表：

1、无甲供材料。

2、主要品牌推荐：

本工程项目主要材料及主要设备均选用一线品牌，投标人在报价中综合考虑，结算不做调整。中标单位提供3个以上符合要求的不同厂家品牌的同档次产品供招标人选择，所有品牌材料应经甲方确认后，方可进场施工。

六、其他说明的事项：

1、施工现场情况：各投标单位自行现场踏勘。

2、交通运输情况：各投标单位自行现场踏勘。

3、自然地理条件：本工程位于沭阳县新河镇。

4、本工程所有水电费用已含在本次造价中，不单独列项，请投标人综合考虑进行合理报价，结算时不得增加任何费用。

5、施工用材料、机械、工程施工、验收评定结果均应符合现行的国家规范。

6、招标人不组织统一勘察施工现场。

7、施工中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责任均由施工方承担，与招标人无关。

8、环境保护要求:满足省、市及当地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相关要求和规定。

9、本工程投标报价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7-2013、《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8-2013的规定和要求。

10、工程量清单中的每一个项目，都需填入综合单价及合价，对于没有填入综合单价及合价的项目，视为此项费用已包含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其他项目的单价和合价之中。不同单项和单位工程中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相同项目(项目特征及工作内容相同)的报价应统一，如有差异，按最低的一个报价进行结算。

11、本工程量清单中的分部分项工程量及措施项目工程量均是根据施工图，按照《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7-2013、《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8-2013进行计算的，仅作为施工企业投标报价的共同基础，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价款的依据，工程量的变化调整以业主与承包商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 

12、工程量清单及其计价格式中的任何内容不得随意删除或涂改，若有错误，应及时提出，以补充通知为准。

13、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对工程项目特征及具体做法只做重点描述，详细情况见施工图设计、技术说明及相关标准图集。组价时应结合投标人现场勘察情况包括完成所有工序工作内容的全部费用。

14、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施工现场周边的实际情况对施工的影响编制施工方案，并作出报价。

15、暂列金额：无

16、施工企业按照《沭阳县建筑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导则》有关规范施工条件，确保建筑工地达到“八有”管理标准要求（即工地有围挡、道路有硬化、现场有雾化、裸土有覆盖、车辆有冲洗、扬尘有监控、现场有管理、垃圾有收集）;投标人应充分考虑该部分费用，结算不作调整。

17、本工程工期紧，各投标单位综合考虑赶工等相关费用在报价内，结算不另计算。

18、本工程所有项目的措施费用由各投标单位综合考虑，投标单位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对所列的措施项目进行增补，结算时不予调整。

19、本工程设计图纸和招标清单项目特征描述不一致时，以发包人认定为准，投标人应充分考虑该部分费用。

20、清单及总说明未尽事宜，由各投标单位自行勘察现场并结合设计施工图纸，在投标报价中应充分考虑其相关费用。

21、本招标控制价仅作参考，各投标单位须对其进行详细复核，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审慎报价。投标单位应对报价负责，不得以招标控制价是否合理为由，要求增加任何费用。

